附件六

河南省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影视表演类专业省统考实施细则
一、报名

（一）2014年报考影视表演类的河南省艺术类考生均须参加此类专业省统考。考生凭《河南省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省统考专业准考证》（以下简称《专业准考证》）和本人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到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南院，郑州市文化路79号）报名。

（二）时间：2014年1月7日开始，分批分市进行，考生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报名考试。考生应于2013年12月25日登陆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www.heao.gov.cn）和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www.heao.com.cn）查询考试具体分批时间。

（三）报名

1.在醒目位置张贴报名咨询处标志、《考场平面示意图》、《考生须知》、《考试流程图》，准备好相关报名表格及设备。

2.审验考生提交的《专业准考证》和身份证，确认考生报名资格。

3.考生按规定交纳专业考试考务费，工作人员收费后，依据《专业准考证》将考生号录入微机，打印出《报名、编号登记表》和《面试次序表》，核对无误后，将《专业准考证》、身份证和《考生须知》、《面试次序表》交给考生。

（四）考试时间：考生以《面试次序表》上通知的时间为准。

二、考试科目

影视表演类专业省统考科目为朗诵、声乐、形体、表演，满分200分。

1.朗诵（由考生自选台词片断、散文、小说片断、故事、诗歌或寓言一篇，限时1分钟以内）；

2.声乐（由考生自选歌曲一首，无伴奏，限时1分钟以内）；

3.形体（由考生自选舞蹈、体操、武术，无伴奏，限时1分钟以内）；

4.表演（命题集体小品表演，限时3分钟以内）.

三、命题原则

（一）坚持正确的导向，依据专业考试科目，体现出学习影视表演类专业对考生的基本专业要求。不出偏题、怪题。

（二）坚持标准，难易适度。题目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客观准确测试出影视表演类专业考生的基本素质和技能，有利于高校选拔优秀专业学生。

四、考试组织

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影视表演类专业省统考由省招办统一组织实施。省招办与有关高等学校组织成立影视表演类专业省统考领导小组，专业省统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承担专业省统考任务的高校，负责专业省统考的组织、协调等工作。考点设考务、评委、纪检、宣传、安全保卫、后勤保障、医疗等若干组。评委组分若干小组负责不同考场，其主要职责是客观公正地考评每一位考生。

（一）考前准备

1.考点设置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南院），学院具体负责省专业统考的各项工作。

2.考点设主考一人、副主考二人和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

3.在考点内醒目处张贴考点示意图、考场分布图、考生须知、考场规则、考试时间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举报电话号码、电子信箱，设置举报箱、公示栏。

4.考点设若干考场，考点要整齐、清洁、安静。考场布置要干净整齐，考场门口张贴考场号，考场周围标划隔离线。各考场配备一台摄像机和相关音频设备，并保障考试期间供电及设备的正常运行。

5.评委、监考及考务工作人员应参加考前培训。

6.准备好考场所需用品，如工作证、打分卡、文具等。

7.考试前一天，考生可到考点了解考场位置。

（二）考试实施

1.备考室

备考室是考生等候考试、准备应试的场所，实行封闭管理。进入备考室即视为考试开始，考生和工作人员禁止携带、使用任何通讯工具，不得随意出入或与他人交谈，否则按违规处理。

考生在规定时间凭专业准考证、身份证、面试次序表进入指定备考室候考。迟到15分钟者不得进场，并取消考试资格。

工作人员应在每时段考试开始之前通知考生进场，并逐一审验考生的《专业准考证》、身份证和《面试次序表》。

（1）工作人员宣读考试有关纪律要求及《考生须知》等有关事项，指导考生在备考室内做好考前准备。

（2）工作人员按《报名、编号登记表》依次点名，9人一组。每组的第一名同学抽取本组考场号。

点完名的考生带好考试用品，由工作人员领入候考室。第一次点名未到的考生，工作人员在《报名、编号登记表》上的“应考情况”栏内做出记录。

（3）注意事项

①备考室工作人员留意观察考试进度，把握点名时间，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

②反复强调并指导考生做好考前的一切准备。

③维持考点秩序，保持备考室安静。

④禁止考生和工作人员携带通讯工具。

2.候考室

候考室工作人员负责考生编号到进场应试这一阶段的工作。

（1）点名抽号

工作人员按已分考场的《报名、编号登记表》对考生进行第二次点名，每位考生抽取本组的入场顺序号，对未到者做出记录。

工作人员指导考生填写《面试次序表》、《评分单》（一式五份）有关内容。工作人员把每位考生的考试编号填在《报名、编号登记表》的相应位置。

（2）阅题备考

考生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下依次阅题，做好应试准备。

考生进场前，工作人员进行第三次点名，未到者按缺考处理，并在《报名、编号登记表》的应考情况栏注明“缺考”，待本组第一位考生参加考试时，送交场内工作人员，场内工作人员在微机中做缺考处理。

（3）注意事项

①注意检查《面试次序表》、《评分单》填写是否正确。

②调度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③考生进场前，嘱咐考生做好准备工作。

④考试编号必须连续编排，不重、不漏。

3.考场内

（1）各考场配备一台微机及必要的考试用品。

（2）各工作人员职责：

①场外工作人员叫考生进场时，将专业准考证、身份证、《面试次序表》与考生本人核对，无误后将专业准考证和身份证交给考生，《面试次序表》、《评分单》交场内工作人员。

②场内工作人员将《面试次序表》和《报名、编号登记表》送至微机员，《评分单》分发给评委，并带领考生在场内指定位置考试。考试结束后，带领考生迅速退场，将每位评委的评分单送至微机员。

③考场内工作人员检查评委所打分数是否符合评分等级范围，如有出入，请评委更改，并在更改处签名；核对《面试次序表》和微机内考生有关信息是否一致，如有出入立即向主考报告，并如实填写《考场情况记录表》。如无误将分数录入微机。

④工作人员打印《成绩通知单》，并将成绩准确填写在《面试次序表》和《报名、编号登记表》的相应位置，将《成绩通知单》交场外工作人员。 

 ⑤工作人员将本组成绩收齐后交于成绩发放处工作人员。

⑥考试结束后，工作人员将同一考场的考生的评分单按编号由小到大顺序整理在一起，连同《考场情况记录表》交机要组留存备查。

每场考试结束后，工作人员打扫场内卫生，将门锁好，并贴上封条。

4.成绩发放处

成绩发放处是考生考试完毕后,等候领取考试成绩的地方，实行封闭管理，禁止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工作职责如下：

①负责到各考场查收考试成绩，并核对《成绩通知单》与《报名、编号登记表》上的成绩是否一致。

②维护成绩发放处考生秩序。

③考生凭《专业准考证》领取《成绩通知单》并签名认可。

④考生领取成绩后，工作人员统一带出成绩发放处，考试结束。

⑤工作人员将《报名、编号登记表》按报名序号由小到大次序整理后交考务机要组。

说明：《报名、编号登记表》一式三份，考场填写考生成绩后，一份与评委打分表一起交机要组；另一份交成绩发放员用于发放考生成绩时供考生签名使用，成绩发放完毕后，按报名序号由小到大整理，集中交机要组；第三份交考务组用于统计考试情况。

五、评分办法

采取当场打分的办法。每个评委先打等级，然后在统一等级规定的分数范围内各自打分，输入微机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加总平均后即为该科最后得分。

六、聘请评委

（一）评委由省招生办公室统一聘请。

（二）评委随机抽签决定考场顺序，不定时调换。

（三）评委应具备下列条件:

1.坚持原则，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工作责任心强；

2.业务熟练，原则上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3.身体健康，能胜任专业省统考评委工作；

4.当年无子女或直系亲属参加该次专业考试。

专业省统考期间发现评委有违规行为，立即停止其评委工作，将违规事实记入专业评委数据库档案内，今后不再聘为艺术类专业省统考评委。

七、其他相关事宜

省招办将在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上提供考生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成绩查询系统，并提供该类专业省统考分数段和专业合格线，对专业合格考生将不再另行发放专业合格证。在高考成绩公布后，省招办按照全省该类本、专科招生计划的适当比例划定本、专科录取的专业控制分数线和文化控制分数线。对在专业省统考中被认定为考试违规的考生，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教育部年度招生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将违规事实记入其本人高考诚信电子档案。

附：1.影视表演类专业省统考评分细则

        2.影视表演类专业省统考考生面试须知
附1：       

影视表演类专业省统考评分细则

依据考生的朗诵、声乐、形体、表演等四个方面评分，每个方面各分为A、B、C、D四个档次，具体标准如下：

朗诵

A.普通话标准；朗诵自然真实；口齿清楚；咬字吐词清晰、真切；语言理解能力、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强。

B.普通话较标准；朗诵较自然、真切；口齿较清楚；咬字吐词较清晰、真切；语言理解能力、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较强。

C.普通话较标准；朗诵状态基本自然；口齿清楚程度一般；咬字吐词清晰、真切度一般；语言理解能力、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一般。

D.方言较重；朗诵生硬；口齿不清楚；咬字吐词不清晰、不真切；语言理解能力、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差。

声乐

A.音色优美；节奏、乐感强；对歌曲的理解及表达能力强。

B.音色较好；节奏、乐感较好；对歌曲的理解及表达能力较强。

C.音色一般；节奏、乐感一般；对歌曲的理解及表达能力一般。

D.音色较差；节奏、乐感差；对歌曲的理解及表达能力差。

形体

A.肢体无缺陷；形象端庄、仪态优美；协调性、灵活度好；肢体表现力强。

B.肢体无缺陷；形象良好、仪态大方；协调性、灵活度较好；肢体表现力较强。

C.肢体无缺陷；形象一般、仪态尚可；协调性、灵活度一般；肢体表现力一般。

D.肢体有缺陷；形象较差、仪态失当；协调性、灵活度差；肢体表现力差。

表演

A.表演状态松弛、生活；在特定情境中组织行为动作的能力强；理解和感受能力强；人物形象感强。

B.表演状态较为松弛、生活；在特定情境中组织行为动作的能力较强；理解和感受能力较强；人物形象感较强。

C.表演状态松弛、生活程度一般；在特定情境中组织行为动作的能力一般；理解和感受能力一般；人物形象感一般。

D.表演状态僵硬、虚假造作；在特定情境中组织行为动作的能力差；理解和感受能力差；人物形象感差。

评委根据考生表现给每位考生打出一个总分成绩，不分项打分。

附2：
          影视表演类专业省统考考生面试须知
1.考生须持本人《专业准考证》、身份证按照网上公布的分批时间到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南院，郑州市文化路79号）报名，交纳专业考试考务费费100元。领取《面试次序表》、考生须知。

2.考生提前到考点查看考试安排。凭《专业准考证》、身份证、《面试次序表》在规定的时间进入备考室，迟到15分钟者不得进场，取消考试资格。

3.进入备考室即视为考试开始，严禁携带或使用任何通讯工具，不得随意出入或与他人交谈，否则按违规处理。

4. 面试①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凭《专业准考证》、身份证、《面试次序表》进入备考室，在备考室抽签决定本组考试的考场号；②到相应的候考室抽签决定自己在本组的考试顺序，依次阅题备考；③进入考场考试；④领取成绩通知单统一离场。

5.考生在候考室阅题备考，进入考场后直接考试。

6.考生进入考场，立即考试。在规定的时间内一次完成考试过程，不得提示、不得重复考试。

7.考生不允许化妆，否则评分时将降低等级。

8.考生若对本人面试成绩有异议，在该类考试最后一天到考务办公室向工作人员提出书面申请，由专门人员进行核查。

    9.对在专业考试中被认定为违规的考生，按照教育部年度招生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将其违规事实记入其高考诚信电子档案。
